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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9/2021_2022__E7_89_A9_

E6_B5_81_E8_80_83_E8_c67_269702.htm 问：某公司以前欠付

我公司运费,已届清偿期,现在有两批货物交由我公司承运,一

批已经签发提单,另一批还没有,请问是否可以留置这两批货

物. 答：有关海上货物留置权散见于《海商法》第78条、第87

条、第88条、第141条和第161条。但这些规定较笼统缺乏可

操作性。例如，可留置对象为“其货物”，应指对承运人负

有债务的人所有的货物。但未明确到底是否属同一提单项下

或同一租船合同项下。因此实务中的确易出现问题。 我国现

行的教科书对此问题的解释均过于原则，同样缺乏指导意义

。 关于为运费的留置权的性质，有人主张“留置权是一种法

定权利，而不是约定的权利。”还有人认定：“留置权的产

生只能直接基于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在法律之外创设留置

权。”当然这种主张仅是一家之言。 作为占有留置权，原则

上应仅存在于约定的支付运费的时间与交付货物的时间同时

并存的情形。亦即，为运费法定留置权仅适用于为同一航次

，相同的收货人的货物，而不适用于不同合同下不同航次的

货物。一般认为法定留置权项下，被留置货物之占有取得必

须与承运人的债权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亦即，只有债权债务

与承运人对于货物的占有取得，均基于同一原因事实即同一

运输合同而发生者，才成立留置权。质言之，承运人不能因

托运人上批货物未付运费而对下批货物行使留置权，只能对

同一航次的同一收货人的同一批货物行使留置权。 拖欠贵司

的运费是以前航次的，本航次的两批货物不属同一航次，也



不属同一收货人。因此贵司对该两批货物不具有法定留置权

。贵司是否可以行使约定留置权，取决于贵司提单或租船合

同的具体规定。 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和中国，留置权

不得依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但我未看到具体的规定。至于中

国法律似乎并无明文禁止性规定。其实为运费对货物的留置

权应当是一种占有留置权。作为权利应可以由当事各方依意

思自治原则自由约定，只要其约定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或违悖

公共政策或显失公平，没有理由否定约定留置权。 如果贵司

的提单或租船合同另有明文留置权约定，我认为应当有效。 

英国的实践认可明示协议的留置权。当事双方可以明示约定

为一定的费用有留置权，除非被留置人(lienee)对该费用没有

义务，该协议对双方有约束力。例如，在提单中或租船合同

中明示约定：承运人对“无论何因引起的所有的费用”、“

根据提单条款所有对船东已到期应付的款项”、“托运人或

收货人所有先前装运于本公司任何船舶的其他货物，到期未

付的运费和开支”。我认为英国法律和习惯对此问题比较合

理。意思自治原则在民商法领域有不断扩大其效力范围的趋

势。 即便贵司无法直接行使法定留置权或因没有明文约定而

不存在约定留置权，贵司仍可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采取诉

讼或诉前保全措施，取得适当担保等方式索回对方所欠的运

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